
 

線

裝

訂

︵
本
紀
錄
不
另
備
文
︶ 

紀
錄
：
盧
智
芬

七
、
報
告
事
項
： 

報
告
事
項
一
：
第
六
次
委
員
會
會
議
決
議
事
項
處
理
情
形
報
告 

結
論
：
洽
悉
。 

六
、
宣
讀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基
金
管
理
委
員
會
第
六
次
會
議
紀
錄
：
無
錯
誤
，
確
定
。 

五
、
主
席
致
詞
暨
第
二
屆
委
員
介
紹
：
略 

四
、
出
席
人
員
：
陳
委
員
昭
義(
林
銘
傳
代)

、
周
委
員
新
懷
、
顧
洋
委
員
、
于
委
員
樹
偉
、
王
委
員
明
民
、

林
委
員
財
富
、
吳
委
員
先
琪
、
盧
委
員
至
人
、
周
委
員
楚
洋
、
賈
委
員
儀
平
、
施
委
員
信

民
、
李
委
員
謀
偉
、
顏
委
員
琪
瑞
、
邱
委
員
弘
毅
、
郭
委
員
介
恆
、
鄭
委
員
顯
榮 

請
假
人
員
：
林
副
主
任
委
員
達
雄
、
黃
委
員
山
內
、
陳
委
員
尊
賢
、
蕭
委
員
代
基
、
張
委
員
金
鶚
、
高

委
員
志
明 

列
席
人
員
：
本
署
會
計
室
主
任
洪
玉
芬
、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基
金
管
理
委
員
會
執
行
秘
書
沈
一

夫
、
副
執
行
秘
書
吳
文
娟
、
組
長
楊
鎧
行
、
科
長
黃
文
杰
、
組
長
何
建
仁
、
科
長
洪
淑
幸 

三
、
主
席
：
張
主
任
委
員
祖
恩 

二
、
地
點
：
本
署
十
樓
會
議
室 

一
、
時
間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年
二
月
十
二
日
︵
星
期
四
︶
下
午
二
時
三
十
分 

﹁
本
署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基
金
管
理
委
員
會
第
七
次
委
員
會
議
會
議
﹂
紀
錄 

發
文
日
期
：
中
華
民
國
九
十
三
年
三
月
十
日 

受
文
者
：  

附
件
： 

發
文
字
號
：
環
署
土
字
第
０
９
３
０
０
１
７
６
０
３
號 

行
文
單
位
：
如
出
列
席
單
位
人
員 

 



 

結
論
： １

．
未
來
應
適
時
檢
討
基
金
徵
收
對
象
，
擴
大
基
金
徵
收
來
源
。 

２
．
基
金
經
費
應
撙
節
使
用
為
原
則
，
編
製
預
算
應
提
委
員
會
討
論
。 

報
告
事
項
三
：
新
投
資
於
預
防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有
直
接
效
益
之
設
備
或
工
程
項
目
申
請
整
治
費
退

費
之
審
查
原
則 

王
委
員
明
民
： 

報
告
事
項
二
：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基
金
二
年
來
執
行
狀
況 

吳
委
員
先
琪
： 

九
十
三
年
度
起
將
陸
續
進
行
污
染
整
治
工
作
，
農
地
污
染
改
善
工
作
現
由
基
金
支
付
，
而
十
年
以

上
加
油
站
及
儲
槽
污
染
場
址
大
多
屬
有
主
或
污
染
來
源
明
確
之
場
址
，
預
估
未
來
有
多
少
比
例
場

址
會
由
基
金
支
應
其
整
治
工
作
？ 

李
委
員
謀
偉
： 

１
．
補
助
地
方
辦
理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控
制
及
整
治
相
關
業
務
，
追
蹤
管
考
機
制
應
建
立
。 

２
．
九
十
三
年
度
一
般
行
政
管
理
費
用
較
前
年
度
增
加
之
原
因
？ 

３
．
應
檢
討
整
治
費
徵
收
對
象
，
擴
大
基
金
徵
收
來
源
，
徵
收
對
象
不
應
僅
針
對
石
化
業
者
。 

王
委
員
明
民
： 

２
． 

基
金
目
前
因
多
用
於
調
查
，
動
支
不
多
，
惟
一
旦
開
始
整
治
，
即
會
快
速
消
耗
基
金
，
故
仍

請
撙
節
使
用
。 

１
． 

動
用
基
金
之
污
染
場
址
，
建
請
統
計
其
污
染
物
，
作
為
日
後
調
整
基
金
徵
收
種
類
及
費
率
之

參
考
。 

 



 

１
．
建
議
基
於
預
防
及
直
接
效
益
原
則
，
應
鼓
勵
繳
費
業
者
之
污
染
預
防
。 

２
．
可
申
請
退
費
之
工
程
或
設
備
，
建
議
增
列
：
地
下
管
線
地
上
化
工
程
、
地
下
暗
溝
改
成
鋼
管

材
質
、
油
槽
洩
漏
偵
漏
及
警
報
系
統
、
加
油
站
共
同
管
溝
增
設

R
C

護
堤
、
地
下
油
槽
地
下

室
化
工
程
等
項
目
。 

３
．
對
於
公
司
內
自
辦
工
程
，
支
出
証
明
如
何
認
定
，
建
議
應
訂
定
準
則
，
以
利
業
者
自
辦
合
於

退
費
工
程
費
用
之
申
請
。 

顧
洋
委
員
： 

１
．
簡
報
資
料
少
列
會
議
資
料

P.35

﹁
可
申
請
退
費
之
新
投
資
預
防
工
程
及
設
備
項
目
表
﹂
工
程

項
目
五
、
粉
塵
逸
散
預
防
內
容
。 

２
．
有
關
﹁
整
治
費
退
費
審
查
原
則
﹂
意
見
如
下
：
直
接
效
益
應
考
量
設
施
之
外
加
性
，
並
應
與

空
污
及
水
污
管
制
等
相
關
辦
理
併
同
考
量
。 

周
委
員
新
懷
： 

１
．
基
金
成
立
宗
旨
為
整
治
找
不
到
污
染
行
為
人
之
無
主
場
址
；
有
主
場
址
之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
染
相
關
預
防
設
備
或
工
程
，
本
就
應
該
要
做
，
實
無
直
接
效
益
問
題
。 

２
．
投
資
於
污
染
預
防
工
作
，
應
由
政
府
其
他
獎
勵
或
減
免
優
惠
中
支
應
，
不
應
由
基
金
支
應
。 

賈
委
員
儀
平
： 

１
．
減
徵
百
分
之
二
十
影
響
基
金
收
入
，
建
議
整
治
費
退
費
申
請
審
查
應
從
嚴
認
定
。 

２
．
因
投
資
污
染
預
防
直
接
效
益
之
審
查
作
業
繁
複
，
是
否
可
將
申
請
整
治
費
退
費
審
查
原
則
取

消
列
為
討
論
選
項
之
一
。 

施
委
員
信
民
： 

 



 

直
接
效
益
如
何
評
估
，
最
佳
方
式
為
事
後
檢
討
污
染
防
治
前
後
，
污
染
排
放
量
減
少
多
少
，
作
為

申
請
退
費
之
依
據
。 

于
委
員
樹
偉
： 

整
治
費
退
費
申
請
抵
減
應
避
免
與
其
他
污
染
預
防
工
作
抵
減
重
複
計
價
，
或
有
立
場
衝
突
情
況
發

生
，
請
專
案
小
組
參
考
投
資
抵
減
相
關
辦
法
，
以
求
周
全
，
並
針
對
﹁
直
接
效
益
﹂
之
定
義
詳
加

說
明
。 

郭
委
員
介
恆
： 

整
治
費
收
費
辦
法
係
依
母
法
而
來
，
母
法
並
未
授
權
減
免
、
退
費
規
定
，
應
從
法
層
面
加
以
探

討
，
此
外
工
程
項
目
繁
多
，
可
參
考
賦
稅
署
審
查
原
則
，
訂
定
整
治
費
退
費
申
請
審
查
原
則
。 

結
論
： １

．
有
直
接
效
益
設
備
或
工
程
項
目
界
定
應
明
確
，
屬
外
加
效
益
才
得
申
請
退
費
，
原
屬
繳
費
人

應
做
的
，
不
應
列
入
退
費
對
象
。 

２
．
本
案
請
就
立
法
原
意
及
訂
定
審
查
原
則
背
景
做
考
量
，
審
查
原
則
請
參
考
各
委
員
意
見
，
召

集
專
案
小
組
討
論
。 

３
．
本
項
退
費
原
則
係
依
整
治
法
第
二
十
二
條
授
權
訂
定
之
收
費
辦
法
，
其
第
十
一
條
繳
費
人
得

申
請
退
費
之
規
定
，
是
否
檢
討
修
訂
請
專
案
小
組
一
併
研
議
。 

報
告
事
項
四
：
研
議
初
步
評
估
結
果
為
整
治
場
址
之
案
例
∣
中
油
石
油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︵
煉
製
事
業
部

高
雄
廠
︶P

-
3
7

油
槽
區
及
中
國
石
油
化
學
工
業
開
發
股
份
有
限
公
司
安
順
廠 

盧
委
員
至
人
： 

 



 

八
、
審
議
事
項
： 

審
議
事
項
一
：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基
金
管
理
委
員
會
委
員
會
議
規
則 

周
委
員
楚
洋
：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九
條
﹁
…
再
行
提
送
委
員
會
報
告
﹂
，
委
員
是
否
需
再
做
審
議
？ 

邱
委
員
弘
毅
： 

建
議
應
依
個
案
性
質
不
同
考
量
：
有
些
個
案
因
案
情
複
雜
需
要
較
多
之
程
序
討
論
及
審
議
，
而
有

些
個
案
因
案
情
較
簡
單
，
則
可
交
付
專
案
小
組
討
論
後
，
向
委
員
報
告
即
可
。
建
議
可
繪
製
成
循

環
流
程
圖
表
示
。 

于
委
員
樹
偉
：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六
條
：
﹁
…
正
反
意
見
數
同
時
，
取
決
於
主
席
…
﹂
建
議
修
改
為
：
﹁
…
由
主

席
裁
決
…
﹂
，
第
八
條
：
﹁
…
表
決
方
法
以
舉
手
表
決
為
原
則
…
﹂
措
詞
，
建
議
修
改
為
﹁
…
合

議
共
識
…
﹂
為
原
則
。 

非
支
持
或
反
對
進
入
整
治
場
址
，
如
此
將
建
立
後
續
案
件
處
理
之
行
政
程
序
案
例
，
目
前
十
年
以

上
加
油
站
及
儲
槽
給
污
染
行
為
人
污
染
改
善
期
限
一
年
，
本
案
是
否
也
曾
給
予
同
樣
的
改
善
期

限
，
程
序
上
會
不
會
有
衝
突
？ 

結
論
： 

 
２
． 

依
業
務
單
位
所
提
初
評
結
果
及
建
議
，
同
意
依
法
公
告
高
雄
中
油
煉
油
廠

P-37

儲
槽
區
及

台
南
市
中
石
化
安
順
廠
為
整
治
場
址
。 

１
． 
未
來
加
油
站
、
大
型
儲
槽
等
場
址
亦
請
參
照
本
次
中
油
高
雄
煉
油
廠

P-37

儲
槽
區
之
處
理

方
式
辦
理
。 

 



 

顧
洋
委
員
：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所
規
範
內
容
應
再
作
討
論
。 

吳
委
員
先
琪
：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及
第
九
條
，
﹁
另
行
召
開
專
家
學
者
會
議
﹂
，
建
議
改
為
﹁
經
授

權
召
開
專
家
學
者
會
議
討
論
﹂
，
則
不
必
再
提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僅
需
提
委
員
會
報
告
即
可
。 

郭
委
員
介
恆
： 

１
．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為
內
部
會
議
審
查
基
準
，
建
議
將
﹁
規
則
﹂
修
改
為
﹁
規
範
﹂
或
其
他
名

詞
，
避
免
與
中
央
法
規
、
命
令
之
名
稱
衝
突
。 

李
委
員
謀
偉
： 

施
委
員
信
民
： 

２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：
﹁
…
報
告
事
項
及
審
議
事
項
，
應
於
開
會
前
七
日
以
書
面
提

出
，
並
於
開
會
前
二
日
繕
印
分
送
…
﹂
，
中
間
五
天
之
用
意
為
何
？ 

１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四
條
基
金
支
出
運
用
事
項
︵
五
︶
，
為
何
超
過
新
台
幣
三
千
萬
元
之
案
件

才
提
委
員
會
審
議
？ 

２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九
條
：
﹁
…
召
開
研
商
會
議
定
案
後
…
﹂
，
建
議
將
﹁
定
案
﹂
修
改
為

﹁
提
出
建
議
方
案
﹂
；
同
條
﹁
…
再
行
提
送
委
員
會
報
告
。
﹂
建
議
修
改
為
﹁
…
再
行
提
送

委
員
會
報
告
審
議
。
﹂ 

１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三
條
：
﹁
…
涉
及
基
金
支
用
業
務
，
必
要
時
，
主
席
得
裁
示
變
更
為
審
議

事
項
…
﹂
，
範
圍
應
再
擴
大
。 

 



 

賈
委
員
儀
平
： 

建
議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四
條
增
列
﹁
低
於
三
千
萬
元
以
下
重
要
計
畫
﹂
應
提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以
保

留
審
議
事
項
之
彈
性
。 

顧
洋
委
員
： 

周
委
員
楚
洋
： 

２
． 

建
議
調
整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條
次
：
第
五
條
修
正
為
第
二
條
、
第
六
條
修
正
為
第
三
條
、
第
七

條
修
正
為
第
四
條
、
第
十
一
條
修
正
為
第
五
條
、
第
二
條
修
正
為
第
六
條
。 

１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一
條
﹁
管
理
﹂
之
相
關
事
宜
，
建
議
修
正
為
﹁
委
員
會
議
﹂
。 

２
． 

超
過
三
千
萬
元
提
委
員
會
審
議
，
可
否
考
量
支
出
比
例
佔
預
算
多
少
以
上
比
例
，
才
提
委
員

會
審
議
。 

１
． 

二
個
月
召
開
會
議
為
原
則
，
因
召
集
委
員
開
會
時
間
不
易
，
應
以
可
出
席
委
員
人
數
為
原

則
。 

２
．
整
治
法
第
二
十
四
條
規
定
基
金
管
理
委
員
會
負
責
基
金
管
理
及
運
用
，
對
於
緊
急
或
例
行
性

計
畫
未
提
出
審
議
，
應
有
追
認
程
序
，
規
定
哪
些
應
納
入
報
告
，
哪
些
應
納
入
審
議
。 

５
． 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九
條
﹁
經
討
論
不
能
於
當
次
會
議
決
定
時
﹂
，
又
﹁
得
視
審
議
事
項
之
討

論
結
果
﹂
，
既
然
沒
結
論
，
是
否
可
考
量
授
權
分
組
專
家
委
員
會
議
研
議
。 

４
． 
是
否
需
建
立
分
組
專
家
委
員
會
議
，
對
於
較
複
雜
需
交
由
分
組
委
員
討
論
研
議
。 

３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五
條
每
二
個
月
開
會
一
次
為
原
則
，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﹁
臨
時
會
議
﹂
，
既

然
是
召
集
委
員
開
會
就
無
所
謂
﹁
臨
時
會
議
﹂
。 

 



 

結
論
： １

．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九
條
未
能
於
本
次
會
議
決
議
之
事
項
，
授
權
專
案
小
組
討
論
後
，
提
委
員

會
報
告
。
請
專
案
小
組
繪
製
流
程
圖
，
經
哪
些
程
序
會
進
入
報
告
、
經
哪
些
程
序
會
進
入
審

議
，
納
入
議
程
討
論
。 

２
．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八
條
請
參
考
環
評
機
制
採
合
議
共
識
決
方
式
，
若
難
以
決
定
時
，
才
採
舉

手
表
決
。
第
六
、
八
條
文
字
請
作
修
正
。 

３
．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十
二
條
，
委
員
會
會
議
資
料
原
則
上
應
於
開
會
前
七
日
送
達
委
員
，
臨
時

動
議
或
不
及
於
七
天
前
提
出
之
會
議
資
料
，
原
則
上
應
於
二
天
前
送
達
本
會
或
經
主
席
同
意

得
納
入
該
次
會
議
報
告
或
討
論
。 

４
．
應
變
必
要
措
施
及
例
行
性
小
額
度
計
畫
同
意
授
權
土
污
基
管
會
審
查
。 

５
．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二
條
第
三
款
及
第
九
條
，
請
參
考
環
評
審
查
辦
法
，
對
於
未
能
於
當
次
會

議
決
議
事
項
，
授
權
召
開
專
家
學
者
會
議
另
行
研
商
，
之
後
再
提
委
員
會
報
告
。 

６
． 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九
條
修
正
為
第
十
條
，
會
議
審
議
結
論
應
列
﹁
通
過
﹂
、
﹁
修
正
後
通

過
﹂
、
﹁
再
議
﹂
或
﹁
否
決
﹂
，
修
正
後
通
過
應
如
何
授
權
，
再
議
應
交
由
誰
議
，
請
工
作

小
組
再
行
研
議
。 

５
． 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二
條
報
告
事
項
，
建
議
增
列
﹁
前
次
委
員
會
議
決
議
事
項
處
理
情
形
﹂
。 

４
． 

本
規
範
為
界
定
委
員
會
及
工
作
小
組
之
工
作
，
建
議
於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二
條
前
增
加
﹁
本

會
工
作
小
組
﹂
文
字
。 

３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十
一
條
請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，
建
議
修
正
為
﹁
…
本
會
工
作
小
組
下
列
順
序

編
列
…
﹂
。 

 



 

審
議
事
項
二
：
受
污
染
農
地
停
耕
補
償
經
費
來
源 

賈
委
員
儀
平
： 

本
案
依
法
無
據
，
且
後
遺
症
會
很
多
，
請
再
行
研
議
。 

郭
委
員
介
恆
： 

應
先
釐
清
﹁
休
耕
﹂
本
身
屬
何
種
性
質
，
本
案
涉
及
基
金
運
用
不
宜
過
於
寬
鬆
，
以
免
失
去
基
金

設
置
之
目
的
。 

周
委
員
新
懷
： 

 
 

基
金
係
運
用
於
整
治
工
作
，
農
地
受
污
染
致
受
限
制
耕
種
所
造
成
損
失
，
不
應
由
基
金
支
付
。 

王
委
員
明
民
： 

會
計
室
： 

室
： 

２
． 

建
議
整
合
所
有
污
染
基
金
為
環
境
稅
，
則
可
用
於
所
有
相
關
污
染
防
治
工
作
。 

１
． 

農
地
停
耕
補
償
不
宜
由
土
污
基
金
支
應
。 

１
０
． 
審
議
事
項
一
有
關
會
議
規
則
之
研
訂
與
審
議
，
請
郭
委
員
介
恆
任
本
案
召
集
委
員
，
並
邀

集
數
位
委
員
協
助
。 

９
． 
請
工
作
小
組
彙
整
委
員
意
見
，
交
付
專
家
學
者
會
議
審
議
後
，
提
委
員
會
報
告
。 

８
． 

請
專
案
小
組
研
議
將
追
認
制
度
納
入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。 

７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五
條
必
要
時
得
召
開
﹁
臨
時
會
議
﹂
修
改
為
﹁
委
員
會
議
﹂
。 

６
． 

委
員
會
議
規
則
第
二
條
第
四
款
﹁
整
治
業
務
重
要
事
項
﹂
修
正
為
﹁
整
治
業
務
重
要
執
行
事

項
﹂
。 

 



 

行
政
院
同
意
本
署
動
支
九
十
一
年
公
務
預
算
支
應
停
耕
補
償
費
用
二
年
，
目
前
環
保
署
公
務
預
算

並
未
編
列
此
預
算
，
日
後
如
要
編
列
需
經
主
計
處
同
意
。 

吳
委
員
先
琪
： 

 
 

  
農
地
因
受
污
染
致
受
限
制
農
地
耕
種
特
定
農
作
物
所
造
成
之
損
失
，
不
論
農
地
是
否
進
行
整
治
均

將
造
成
損
失
，
並
非
因
整
治
所
造
成
，
依
法
不
屬
基
金
用
途
之
一
。 

林
委
員
財
富
： 

建
議
遭
污
染
農
地
轉
種
有
污
染
整
治
成
效
作
物
，
如
此
農
地
停
耕
補
償
費
用
可
協
調
農
委
會
協
助

支
應
。 

于
委
員
樹
偉
： 

農
地
停
耕
補
償
事
宜
應
暫
緩
執
行
，
以
免
造
成
基
金
移
作
他
用
。 

結
論
： 

１
．
洽
悉
。 

２
．
本
案
農
地
停
耕
補
償
費
用
不
得
由
基
金
支
付
，
停
耕
補
償
費
用
請
環
保
署
編
列
公
務
預
算
支

付
。
預
算
若
經
立
法
院
審
查
，
認
為
不
應
由
公
務
預
算
支
付
，
則
建
議
修
法
可
由
基
金
支

應
，
避
免
因
授
權
模
糊
造
成
補
償
費
用
無
法
支
應
。 

審
議
事
項
三
：
補
助
地
方
環
保
單
位
辦
理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整
治
工
作
原
則 

盧
委
員
至
人
： 

補
助
原
則
附
表
一
所
列
補
助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採
樣
分
析
費
用
估
算
標
準
，
費
用
未
完
全
反
應
市
場

價
額
略
嫌
高
估
，
建
議
修
正
。 

周
委
員
楚
洋
： 

 



 

審
議
事
項
四
：
﹁
台
南
市
安
南
區
二
等
九
號
道
路
２
Ｋ
＋
８
０
０
至
２
Ｋ
＋
８
１
５
段
土
壤
污
染
控
制

場
址
緊
急
應
變
∣
污
染
物
移
除
工
作
計
畫
﹂
經
費
補
助
案 

項
四
：
﹁
台
南
市
安
南
區
二
等
九
號
道
路
２
Ｋ
＋
８
０
０
至
２
Ｋ
＋
８
１
５
段
土
壤
污
染
控
制

場
址
緊
急
應
變
∣
污
染
物
移
除
工
作
計
畫
﹂
經
費
補
助
案 

補
助
原
則
第
七
條
第
五
款
第
四
、
五
項
，
原
不
屬
補
助
事
項
之
一
，
特
提
出
之
用
意
為
何
？ 

林
委
員
財
富
： 

１
．
有
關
計
畫
考
核
部
分
，
因
各
縣
市
執
行
成
效
差
距
大
，
可
建
立
一
套
考
核
機
制
，
並
依
考
核

結
果
予
以
獎
懲
。 

２
．
附
表
一
請
加
註
地
下
水
監
測
井
設
置
應
含
水
文
及
地
質
調
查
。 

王
委
員
明
民
： 

１
．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污
染
調
查
時
，
設
新
的
監
測
井
分
析
污
染
物
及
土
樣
時
，
建
議
同
時
進
行
地

質
分
析
及
水
文
分
析
，
掌
握
地
下
水
上
下
游
關
係
，
以
利
釐
清
污
染
責
任
。 

２
．
設
置
監
測
井
時
，
不
可
任
意
鑿
穿
黏
土
層
，
若
需
貫
穿
，
需
採
取
措
施
，
防
範
污
染
物
向
下

層
移
動
擴
散
，
建
議
加
註
於
注
意
事
項
。 

３
．
地
方
環
保
單
位
井
位
及
調
查
資
料
，
建
議
統
一
納
入
環
保
署
資
料
庫
，
以
利
管
理
。 

 

結
論
： １

．
本
案
請
業
務
單
位
依
市
場
價
格
修
正
附
表
一
﹁
補
助
土
壤
及
地
下
水
採
樣
分
析
費
用
估
算
標

準
﹂
所
列
補
助
項
目
及
估
算
標
準
後
通
過
，
辦
理
情
形
於
下
次
委
員
會
之
決
議
事
項
中
報

告
。 

２
．
未
來
依
本
補
助
原
則
核
定
之
計
畫
，
請
納
入
環
保
署
對
﹁
地
方
環
保
機
關
績
效
考
核
計
畫
﹂

中
一
併
考
核
。 

３
． 

附
表
一
請
依
委
員
意
見
加
註
應
補
充
調
查
事
項
及
注
意
事
項
。 

 



 

周
委
員
新
懷
： 

 
 

本
案
應
儘
速
處
理
，
但
經
費
不
應
由
基
金
支
付
，
應
由
污
染
行
為
人
支
付
。 

王
委
員
明
民
： 

１
．
移
除
僅
是
方
法
之
一
，
建
議
先
進
行
調
查
及
健
康
風
險
評
估
，
以
確
定
挖
除
範
圍
。 

２
．
五
氯
酚
可
採
分
解
處
理
，
汞
可
熱
脫
附
處
理
，
戴
奧
辛
亦
可
高
溫
焚
化
及
急
速
冷
卻
處
理
，

故
建
議
本
案
污
染
調
查
後
，
研
究
最
適
處
理
方
案
。 

林
委
員
財
富
： 

本
案
應
非
補
助
案
，
應
為
代
墊
案
，
且
污
染
行
為
人
認
定
複
雜
。 

邱
委
員
弘
毅
： 

本
案
屬
代
墊
案
，
追
償
得
到
或
追
償
不
到
，
與
基
金
得
否
支
付
並
無
相
關
性
。
本
案
有
其
急
迫
性

及
實
務
上
考
量
，
整
治
法
第
十
三
條
並
未
規
定
有
主
或
無
主
才
得
支
付
，
政
府
依
法
有
其
行
政
裁

量
判
定
。
未
來
代
墊
後
，
應
透
過
法
律
、
行
政
程
序
機
制
及
公
權
力
執
行
進
行
追
償
。 

郭
委
員
介
恆
： 

依
行
政
執
行
法
得
命
污
染
行
為
人
先
繳
部
分
費
用
，
之
後
再
向
污
染
行
為
人
追
償
全
部
費
用
。 

盧
委
員
至
人
： 

本
案
非
﹁
清
理
計
畫
調
查
﹂
，
應
為
控
制
或
整
治
場
址
調
查
，
為
避
免
誤
導
為
廢
棄
物
清
除
，
請
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。 

結
論
： １

．
洽
悉
。 

３
． 

若
仍
採
移
除
法
時
，
要
防
範
運
送
及
暫
存
過
程
中
之
二
次
污
染
。 

 



 

九
、
散
會
︵
下
午
七
時
︶

 

２
．
本
案
經
調
查
結
果
發
現
，
該
場
址
污
染
與
當
地
民
眾
健
康
息
息
相
關
，
依
行
政
程
序
已
命
污

染
行
為
人
應
做
處
理
，
但
已
延
宕
多
年
，
故
政
府
有
必
要
採
取
適
當
作
為
，
以
減
輕
污
染
危

害
，
依
法
基
金
可
代
為
支
應
處
理
，
之
後
再
向
污
染
行
為
人
求
償
。 

３
．
本
案
為
地
方
環
保
機
關
向
本
署
申
請
之
補
助
案
，
基
金
運
用
為
代
墊
方
式
，
其
後
續
應
依
法

辦
理
求
償
。 

４
． 
清
理
計
畫
書
請
酌
作
文
字
修
正
為
污
染
物
﹁
移
除
﹂
。 

 
 
 
 

 


